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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董新贵
单位：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出生年月：1985年4月

工作事迹：
董新贵现任金华婺城法院执行局

副局长。他2008年10月进入法院就
一直在执行局工作，现负责恢复执行
工作，多次获得院级先进，2013 年度
荣立金华市法院系统三等功。

董新贵热爱执行工作，特别关注
民生案件的执行，尤其是涉及人身损
害、交通事故、抚养费纠纷等陈年老案，
倾尽心力办理，充分发挥其办案技能、
调解能力，成功办理超百件民生案件。

姓名：蒋旭华
单位：东阳市人民法院
出生年月：1972年4月

工作事迹：
蒋旭华现任东阳法院执行局副

局长、执行监督科科长。他在执行一
线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善于学习、善
于总结经验，不断创新执行方法，取
得突出成绩。

自 2009 年下半年任南马法庭副
庭长投身基层法院执行工作以来，蒋
旭华办案数量和质量均列全院前
茅。2014 年，他共办结执行案件 256
件，有效执结率56.9%；2015年，共办结执行案件299件，有效执
结率47.1%。2009年，他被评为金华市司法规范化建设先进个
人、东阳法院实干标兵；2010年，被评为东阳市优秀共产党员、
东阳法院实干标兵；2011年，荣立个人二等功，被评为金华市十
佳优秀法官；2012年，记个人三等功。

姓名：谢贤芳
单位：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出生年月：1971年11月

工作事迹：
谢贤芳现为宁波鄞州法院执行局

局长，自2008年进入执行局工作以来，
他兢兢业业、踏实肯干，办案数始终在
全院名列前茅。他政治立场坚定，作
风正派，清正廉洁；业务素质过硬，办
案质量效果好，综合协调能力强；能时
刻以更严更高的标准要求自己，并以
此影响和带动其他干警，使鄞州法院
的执行工作不断迈上新台阶。

谢贤芳带领全体执行干警抗住案件激增的重压，交出漂亮
答卷。2013年6月，鄞州法院正式启动分段执行流程管理改革；
2014年年底，分段式执行工作受到省高院执行局充分肯定并被
誉为“鄞州模式”；2015年1月，鄞州法院荣获最高院“有效实施
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制度示范法院”的称号。

姓名：潘水俊
单位：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出生年月：1976年6月

工作事迹：
潘水俊 1997 年到杭州上城法院

工作，他政治觉悟较高，业务水平过
硬，工作效绩显著，尤其是 2007 年调
入执行局工作后，其个人办案数量都
位居全局榜首，2011年至2015年共执
结 案 件 近 3000 件 ，同 期 执 结 率 达
95.9%。作为执行员，他办理案件质量
高、速度快，得到当事人的普遍好评，
收到的锦旗、感谢信数不胜数。

他讲政治、求实效，促进社会和
谐；精业务，勤奉献，工作以苦为乐；严律己，保廉洁，确保司法公
正。因工作突出，潘水俊荣立个人二等功1次，个人三等功3次，
还获得过杭州市集中执行先进个人、杭州市法院十佳执行员、上
城区劳动模范等荣誉称号。

姓名：姚春妹
单位：淳安县人民法院
出生年月：1966年12月

工作事迹：
姚春妹 1986 年进入淳安法院工作，2008 年

至2016年，先后担任淳安法院执行庭庭长，淳安
法院执行局政治教导员，淳安法院党组成员、执
行局局长。

姚春妹政治立场坚定，工作作风扎实，从事
法院执行工作18年中，兢兢业业，秉公执法，刚
正不阿。她获得过浙江省优秀执行法官，杭州市
十佳优秀青年法官，淳安县首届十佳杰出女性、
人民满意公务员、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称号，是
杭州市第十届党代表、淳安县第十二届党代表，
并三次荣立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三等功。在她
的带领下，淳安法院还获得“浙江省破解执行难先进法院”殊荣。

2016年2月8日下午4点，姚春妹因病逝世，用生命书写了一份对党和人
民事业无限忠诚的答卷。

姓名：徐立飞
单位：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
出生年月：1982年8月

工作事迹：
徐立飞2006年6月进入上虞法院工作，现担

任上虞法院执行实施科副科长一职。他先后获
得建设“平安上虞”先进个人、上虞市级优秀公务
员、上虞法院业务能手、上虞区政法系统“十优”
办案能手、绍兴法院双十佳执行员等称号，荣立
个人三等功一次，所写论文也先后获得省高院提
名奖，绍兴市法院系统第十二届、十三届学术论
文讨论会二、三等奖等。

近三年来，徐立飞收案 1401 件，结案 1360
件，有效执结率62.30%，标的到位20167.8万元。
他将科学、高效的执行理念融入到每一件执行案
件中，并坚持司法执行的高效率，近几年来无论办案数量还是质量在全院都
是数一数二。

姓名：龚振旺
单位：义乌市人民法院
出生年月：1985年12月

工作事迹：
龚振旺2010年10月进入义乌法院工作，现任

义乌法院司法警察。他时刻牢记为民服务的宗
旨，爱岗敬业，多次获评先进工作者、优秀共产党
员等荣誉称号。2015年，他共收案件1077件，办
结 938 件 ，结 案 率 达 87.09% ，实 际 执 行 率 为
33.33%，执行到位标的 4000 余万元，各项执行数
据均位列该院前茅。2015年下半年，他在市环保
局的配合下集中处置了一批环保处罚案件，取得
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

龚振旺工作中始终严于律己，严格遵守各项
禁令及规章制度，恪守职业道德，自重、自警、自
省，不为金钱所动，不为亲情所惑，不为权势所屈，在情与法之间，执着地坚守
着执行员的职业道德，忠诚地维护着法律的神圣与尊严。

姓名：盛可本
单位：舟山市定海区人民法院
出生年月：1972年7月

工作事迹：
盛可本2010年12月由部队转业至舟山定海

法院工作，任法警，派驻执行局工作，现任执行实
施科副科长。近年来，盛可本紧紧围绕为大局服
务、为人民司法，认真发挥审判职能，积极创新工
作举措，努力为“两美”定海和新区建设提供司法
保障和服务。自 2012 年开始办理执行案件以
来，他共办结各类执行案件971件，其中2012年
办案超300件。由于工作出色，盛可本2014年被
评为定海区先进生产工作者，在单位考核中获优
秀等次，受到嘉奖。

盛可本的无私奉献和勤恳耐劳鼓舞了很多同事，很好地带动了整个科室
的工作氛围，加快了执结效率，出色地完成了工作目标和各项任务。


